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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通过预

算执行，保

成本指标

经济成本指

标

预算成本控

制情况
≤ 7954.74 万元

反映年初预

算成本控制

情况。

该指标分值

为20分，年
初预算成本

控制在预算

额度5%范围

内得满分，
偏离10%以

内计18

（20*90%）

分，偏离
10%（含）-

20%计16

（20*80%）

分，偏离
20%（含）-

30%计12

（20*60%）

分，偏离
30%（含）-

40%计8分

（20*40%）

分，偏离
40%（含）-

50%计4分

（20*20%）

分，偏离
50%以上不

得分。

社会成本指
标

生态环境成
本指标

数量指标

教师培训人

数
≥ 150 人

反映全校教
师参加省、

市、国家各

类教研培

训，专技人
员公需、专

业技术继续

教育情况。

该指标分值
为10分。教

师培训人数

150人及以

上得满分，
教师培训人

数小于100

人为不及

格，不得
分；大于等

于100人小

于150人

的，按超过
比重赋分，

计算公式

为：得分=

（教师培训
人数-100）

/（150-



障学校在职

人员270人
、退休人员

139人正常

办公、生活

秩序。
2、重点围

绕学校正常

运转，为学

校师生开展
正常工作和

学习提供良

好环境。

3、维护学
校的正常秩

序，为提高

学校教育教

学质量提供
良好的条

件，保障学

校各项现代

化教学工作
的顺利开展

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学生招生人

数
≥ 1000 人

反映新学年
招录高中生

人数情况。

该指标分值
为5分。招

生人数1000

人及以上得

满分，招生
人数小于

500人为不

及格，不得

分；大于等
于500人小

于1000人

的，按超过

比重赋分，
计算公式

为：得分=

（招生人数

-500）/
（1000-

500）*指标

质量指标

教育教学任

务完成率
= 100 %

反映学校是
否在当年按

要求完成教

育教学任

务，顺利完
成学业水平

考试和高

考，完成各

项任务指标

该指标分值
为10分。教

育教学任务

完成率为

100%得满
分，小于

60%为不及

格，不得

分；大于等
于60%的，

按超过比重

赋分，计算

公式为：得
分=（教育

教学任务完

成率-60%）

/（1-60%）
*指标分值

学业水平考

试合格率
≥ 90 %

反映高中学
考合格率，

反映学校基

本教育教学

情况。

该指标分值
为5分。高

中学考合格

率大于等于

90%得满
分，小于

60%为不及

格，不得

分；大于等
于60%的，

按超过比重

赋分，计算

公式为：得
分=（高中

学考合格率

-60%）/

（90%-



时效指标
维修工程完

成及时率
≥ 95 %

反映校园各

种修缮、改

造工程是否
及时完工。

该指标分值

为10分。维

修工程完成
及时率大于

等于95%得

满分，小于

60%为不及
格，不得

分；大于等

于60%的，

按超过比重
赋分，计算

公式为：得

分=（维修

工程完成及
时率-60%）

/（95%-

60%）*指标

分值。。

效益指标 

经济效益指

标

上缴非税收

入
≥ 600 万元

反映非税收

入及时足额
上缴情况。

该指标分值
为5分。上

缴非税收入

600万元及

以上得满
分，上缴非

税收入小于

400万元为

不及格，不
得分；大于

等于400万

元小于600

万元的，按
超过比重赋

分，计算公

式为：得分

=（上缴非
税收入-

400）/200*

社会效益指

标
学校美誉度 定性 获得

反映学校是

否有效保证
通过优质的

办学水平收

到社会好评

。

该指标分值
为5分。学

校有效保证

通过优质的

办学水平收
到社会好

评，完成计

满分，否则

酌情扣分。

生态效益指

标

可持续影响

办学质量 定性 持续提升

反映办学质

量提升情况
。

该指标分值

为5分。办

学质量持续

提升得满
分，共计5

分，持续提

升能力一

般，得
3分，持续

提升能力较



指标

办学条件 定性 持续改善

反映办学条

件改善情况
。

该指标分值
为5分。办

学条件持续

改善得满

分，共计5
分，持续改

善程度一

般，得

3分，持续
改善程度较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
意度

≥ 90 %

反映学生、
家长对学校

教育工作的

满意度情况

。

该指标分值

为10分，满
意度大于等

于90%得10

分，满意度

小于90%且
大于等于

80%得8分，

满意度小于

80%且大于
等于60%得5

分，满意度

小于60%不



20分

10分



5分

10分

5分



10分

5分

5分

5分



5分

10分


